靜宜大學教師講學、研究、進修申請辦法

民國98年03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第一條  本校為提高進修研究風氣、加強師資陣容，並促進國際文化交流，特訂定靜宜大學教師講學、研究、進修申請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二條  專任教師申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者，必須在本校服務滿二年以上且成績優良。初聘時已進修中之教師得申請繼續在職進修。

專任教師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短期講學、研究或進修者，不受本辦法規範，應以申請公假方式辦理。

第三條  本校教師申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需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，其申請年限如下：

1、 獲本校、政府機關、國內外知名獎學金或基金會（由研發處召開審查會議審定）遴選或獎助，於國內外大學、學院或研究機構講學或研究者，得申請留職留薪，以一年為限。

2、 自行申請於國內外大學、學院或研究機構講學或研究之教師，應申請留職停薪，以一年為限，必要時得延長一年。

3、 申請進修學位之教師得申請留職留薪（本俸）二年、留職停薪二年，並視情況逐年延長留職停薪，至多二年；教師亦得申請在職進修。留職留薪、留職停薪及在職進修年限合計以六年為限。論文撰寫期間或其他相當情形者，簽請校長同意後，得免申請在職進修。

第四條   教師自行申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之條件限制如下：

1、 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及92學年度後新聘任講師，不得申請以留職留薪方式進修學位。

2、 年齡超過五十五歲者不得申請本辦法之留職留(停)薪以進修學位。

獲政府機關、國內外知名獎學金或基金會（由研發處召開審查會議審定）或本校遴選或獎助於國內外大學、學院或研究機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學位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五條  本辦法之申請程序如下：

一、
欲前往國內外大學、學院或研究機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者，應檢附相關資料向系級教評會提出申請。系教評會應對其領域、績效等事項加以初審，通過者由系級教評會推薦並逐級送至校教評會審議；本校遴選或獎助者，則由研發處檢附相關資料逕送校教評會審議，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。

二、核定後之申請案若有變更（例如變更研究或進修機構、主題及提前終止、延長進修年限或自行回國與延遲前往、暫時休學等），除講學、研究、進修機構或主題等事項變更應經前款程序審核外，其餘事項變更應由系教評會審核簽請校長同意後始得變更。所有變更應於事由發生後一個月內，向所屬系級教評會提出變更申請。

核准留職留薪教師因故需休學，經上述程序核准後，該休學期間得准予留職停薪，年限計入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。

三、校教評會之最後審議時間為每學期之最後一次教評會議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四、經核准之教師，應事前與本校簽訂保證履行合約書（格式如附件），保證履行返校服務之義務。

第六條  依前條辦理留職留薪及留職停薪之人數，除第三條第一款外，每一系(所、中心、室)不得超過現有專任教師人數五分之一（以無條件進入計算）。若欲申請留職留薪及留職停薪之人數超過本條文所規定之人數時，應依以下各項條件，綜合參考後，由所屬之系級教評會議核定先後次序：

1、 在本校服務年資。

2、 進修學位者優先，研究者次之，講學者最後。

3、 欲前往講學、研究或進修之單位。

第七條  教師申請於國內外大學、學院或研究機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者，其權利及義務如下：

一、教師於講學、研究或進修期間，不可於本校支領鐘點費，亦不得在其他學校或機構兼課或兼職。若有違本款規定者，本校將立即終止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資格。符合第三條第一款或經校長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，申請進修期限在六個月以上者，應免兼行政職務；未滿六個月者，得另覓適當之代理人員，並簽請校長核准。代理期間超過一個月者，職務加給由代理人支領。

三、申請在職進修者，經所屬之系（所、中心、室）務會議協調，得集中上課日數，進修期間不得支領超鐘點費，進修結束時，應知會人事室。

四、申請講學、研究或進修期間之教師，應經常與本校及所屬單位保持聯繫。並於每學期(季)結束後兩星期內繳交報告一份。期滿後兩個月內，應再繳送詳細報告一份。

五、返校服務義務如下：

(一)留職留薪之教師，返校服務年限以留職留薪之年數加倍計算。

(二)留職停薪或在職進修之教師，返校服務年限與留職停薪或在職進修之年數相同。

(三)進修學位教師之返校服務年資，以獲得博士學位後開始計算。

(四)申請留職留薪進修學位之教師，應於六年內取得博士學位；遇特殊情形，得簽請延長兩年。

除依「靜宜大學教授、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」通過延長服務外，教師返校後之年齡屆六十五歲時，應辦理退休。

第八條  違反本辦法之處理原則如下：

一、凡未能提供第七條第四款所述文件者，即取消其進修資格，當學期視為留職停薪，次學期應返校復職。如獲留職留（停）薪者違反此款，須對本校負賠償責任，賠償金額為留職留（停）薪期間之所有資助費用（例如薪資、代課鐘點費…）。

二、教師違反第七條第五款，須對本校負賠償責任。賠償金額為其進修期間由本校資助之一切費用(例如薪資、代課鐘點費…)及應計利息，如係未返校服務或服務期間未滿，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率賠償，其保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
三、未依規定程序申請，自行前往他處講學、研究或進修者，逕送校教評會審議，校教評會應視情節輕重，決議予以不晉薪、改為兼任或不予續聘。

第九條  教師在講學、研究或進修期間其留職留薪、留職停薪或在職進修之年資採計方式，依教育部所定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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